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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 

董事提名及繼任政策 

公司秘書部/董事會辦公室編制 

（版本日期：2025年 3月 27日） 

 

1. 目的 

 

本政策旨在為提名委員會甄選及提名適當人選以供董事會或股東大會考慮選任為公

司董事或填補臨時空缺的準則及程序訂定方向，並確保公司董事會的持續有效運

作，通過合理的規劃與安排，保障董事會成員的平穩更替，使董事會具備多元化的

專業知識、技能和經驗，以應對公司業務發展的需求，維護股東的長遠利益。 

 

2. 適用範圍 

 

本政策適用於公司所有董事的提名及繼任安排，包括執行董事、非執行董事及獨立

非執行董事。 

 

3. 政策原則 

 

3.1 多元化原則 

 在董事提名過程中，充分考慮候選人在專業背景、行業經驗、年齡、性別、文

化等方面的多元化，以提升董事會決策的全面性和科學性。 

 

3.2 能力與經驗匹配原則 

 優先選擇具備與公司業務相關的專業能力、豐富行業經驗和卓越領導能力的候

選人，確保其能夠為公司戰略發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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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獨立性原則 

 對於獨立非執行董事的提名，嚴格遵循獨立性要求，保障其能夠獨立、客觀地

行使職權，監督公司管理層。 

 

3.4 透明度原則 

 董事繼任的提名、選拔和任命過程保持高度透明，及時向股東和市場披露相關

信息，接受公眾監督。 

 

4.1 提名與選拔 

 

4.1 提名委員會職責 

 公司設立提名委員會，負責主導董事繼任的提名和選拔工作。提名委員會定期

評估董事會的構成和需求，制定董事繼任計劃。 

 

4.2 候選人來源 

 通過多種渠道廣泛尋找潛在候選人，包括但不限於公司內部推薦、專業獵頭機

構推薦、行業協會推薦以及公開招聘等。 

 

4.3 選拔標準 

 專業能力：具備財務、法律、行業技術、市場營銷等與公司業務相關的專業知

識和技能。 

 

 行業經驗：在本公司所處行業或相關領域擁有豐富的工作經驗，熟悉行業動態

和發展趨勢。 

 

 領導能力：具有卓越的領導才能、決策能力和團隊協作精神，能夠有效參與董

事會決策。 

 

 誠信與道德：秉持高度的誠信和職業道德，無不良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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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獨立性：獨立非執行董事候選人需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上市規則」﹚對獨立性的要求，不存在可能影響其獨立判斷的利益關係。 

 

4.4. 提名程序（由提名委員會提名） 

 提名委員會須至少每年檢討董事會的架構、人數及組成（包括技能、知識及經

驗方面），並就任何為配合本公司的公司策略而擬對董事會作出的變動提出建

議。 

 

 如有需要委任額外董事或填補董事會空缺，提名委員會可向董事會成員徵詢意

見推薦人選，提名委員會亦可另行提名並非由董事會成員提名的其他人選。 

 

 如有需要，提名委員會可建議聘請外部人事顧問物色董事候選人，費用由本公

司支付。 

 

 提名委員會應參考本政策「選拔標準」一節所載的準則，確定建議人選是否合

資格及適合成為公司董事，並就此向董事會提供意見，以供董事會考慮批准委

任建議人選為公司董事或推薦其於股東大會上參選成為公司董事。 

 

4.5 提名程序（由股東提名） 

 股東可按上市規則及公司組織章程細則的適用規定，提名人選參選公司董事。

具體程序載於公司不時編制及採納的《股東擬提名董事的程序》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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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培訓與發展 

 

5.1 入職培訓 

 新董事入職後，公司為其提供全面的入職培訓，包括公司業務、治理結構、戰

略規劃、上市規則等方面的內容，幫助新董事盡快熟悉公司情況和職責。 

 

5.2 持續培訓 

 定期組織董事參加各類培訓課程和研討會，內容涵蓋公司戰略、風險管理、內

部控制、企業管治、ESG 等領域，不斷提升董事的專業素養和履職能力。鼓勵

董事自主學習，關注行業最新動態和法律法規變化。 

 

6. 任期與退任 

 

6.1 任期規定 

 每位董事的任期根據公司章程規定，一般為 3年，任期屆滿可連選連任。 

 

6.2 任期屆滿與連任 

 董事任期屆滿前，提名委員會對其任期內的表現進行評估，評估結果作為是否

推薦連任的重要依據。對於表現優秀、符合公司發展需求的董事，可推薦連

任；對於表現不佳或不符合公司發展需求的董事，不再推薦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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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辭職與罷免 

 

7.1 辭職程序 

 董事辭職應提前向董事會提交書面辭職報告，說明辭職原因和離職時間。董事

會在收到辭職報告後，應及時進行審議，並根據公司章程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

定，辦理相關手續。 

 

7.2 罷免條件 

 董事如有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損害公司利益或股東權益等行為，經董事

會決議或股東大會表決通過，可予以罷免。 

 

7.3 臨時空缺填補 

 董事辭職或被罷免導致董事會出現臨時空缺時，提名委員會應儘快啟動繼任程

序，推薦合適的候選人填補空缺，確保董事會的正常運作。 

 

8. 信息披露 

 

公司嚴格按照上市規則的要求，及時、準確地披露董事繼任相關信息，包括提名委

員會的組成和運作情況、董事候選人的提名和選拔過程、董事的任命和變更情況、

董事的培訓和發展情況等，保障股東和市場的知情權。 

 

9. 政策審查與更新 

 

提名委員會每年對本董事提名及繼任政策的執行情況進行審查和評估，根據公司發

展戰略、業務需求、法律法規變化以及市場環境等因素，適時對政策進行修訂和完

善，確保政策的有效性和適應性。 

 


